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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综合管理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美林、王芳芳、陈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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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学校公务接待，严格控制经费支出，防止铺张浪费，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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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接待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学校公务接待原则、接待类别、接待流程及标准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及下属各部门（含各系部、各职能部门，下同）公务接待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务活动

包括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请示汇报工作等活动。

4 接待原则

4.1 分级接待

按照来宾的身份，确定接待规格和接待标准。

4.2 热情周到

对来宾的接待要热情、大方、周到，安排周密。

4.3 节约务实

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标准安排接待。

4.4 统一协调

按照接待级别，接待工作由综合管理部统一管理协调。

5 接待类别

5.1 校级接待（由综合管理部主要负责）

5.1.1 来校视察、考察、检查、指导工作的国家、省(部)级、地市级上级主管机关等领导同志及随员。

5.1.2 来校考察、交流、联系工作的兄弟院校、合作单位的主要领导同志及随员。

5.1.3 学校主办的全国、省、市级会议。

5.1.4 以校领导名义特邀来校访问讲学的来宾、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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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经校领导审批开展的其他重要公务活动。

5.2 非校级接待（由各系部自行负责）

5.2.1 带队来校访问、业务交流或联系工作的兄弟院校、合作单位处级及以下干部。

5.2.2 各部门邀请来校讲学、研究、交流、合作的专家学者和有关来宾。

5.2.3 由各部门主办或承办的会议和学术活动。

6 接待流程及标准

6.1 制定接待方案

6.1.1 校级公务接待由承办部门和综合管理部统一制定接待方案，报学校主要领导批准后执行。

6.1.2 非校级公务接待由对口承办部门负责制定接待方案，自行组织接待工作，报分管校领导批准。

6.1.3 接待方案应有具体的会议议程，其包括来访(会议)时间、人员简介、来访(会议)目的、接待准备，

迎送、会议(或会见)、参观、用餐、住宿安排、经费预算等内容。各部门需综合管理部协助相关的校级

接待，需上报会议议程后由综合管理部接待负责人统一安排处理。

6.2 落实接待人员和经费

6.2.1 按“谁接待、谁承担”的原则，经费由各承办部门承担。经费支出的预算要精打细算，杜绝浪费

行为。

6.2.2 校级公务接待费用从学校公务接待经费中开支，由综合管理部负责人核签、分管综合管理部副校

长、分管财务副校长、校长审批后报销。非校级公务接待，其费用从对口接待部门的有关专项经费或业

务费中开支，由部门负责人核签,并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后报销。

6.2.3 校级接待由综合管理部负责；系部接待由承办部门负责，按学校规定的接待标准在费用中列支。

6.3 迎送

校级公务接待中，对于重要来宾确需到目的地接送的，经报校领导同意，由综合管理部负责安排，

其它公务接待中的一般客人由接待部门安排人员负责。

6.4 住宿

根据来宾情况、来访性质和不同要求由接待部门联系安排。

6.5 会议(或会见)及相关安排

6.5.1 校级重大接待的会议安排，按照接待客人的要求，由综合管理部统一负责。

6.5.2 校级一般接待的会议安排，由承办部门按照接待客人的要求安排，由承办部门负责。

6.6 用餐

用餐标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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